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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20日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独立财务

顾问”或“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长

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斯林”、“上市公司”）的委托，

担任派斯林2021年重大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

顾问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丰科技”）做出的关于America Wanfe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

“美国万丰”、“标的公司”）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届满资

产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与万丰科技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若本次交

易的实施完毕时间在 2021年 12月 31日（包括当日）之前，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

期间为 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且自愿延长承诺期 2024年度、2025年

度。万丰科技作为补偿义务人，承诺美国万丰在 2021年度、2022年度、2023 年

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95

万美元、1,910万美元、2,235 万美元、2,645 万美元、3,105 万美元。若本次交易

的实施完毕时间为 2022年，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期间为 2022年度、2023年度、

2024年度，且自愿延长承诺期 2025年度。万丰科技作为补偿义务人，承诺美国万

丰在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10万美元、2,235万美元、2,645万美元、3,105万美元。

二、业绩承诺条款

（一）盈利预测期间

1、盈利预测期间

《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盈利预测期间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毕的当年及后续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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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次交易的实施完毕时间在 2021年 12月 31日（包括当日）之前，则盈利

预测期间为 2021年度、2022年度和 2023年度，且万丰科技自愿延长至 2024年度、

2025年度（以下简称“延长承诺期间”）；

若本次交易的实施完毕时间为 2022 年，则盈利预测期间调整为 2022 年度、

2023年度和 2024年度，且万丰科技自愿延长至 2025年度（以下简称“延长承诺

期间”）。

2、本次重组实施完毕

下述条件同时具备之日，视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之日：

（1）本次交易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交易履行完毕发展和改革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等有关境外投资项目

备案/核准程序；

（3）美国万丰 100%股权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二）盈利预测承诺

1、若本次交易的实施完毕时间在 2021 年 12 月 31日（包括当日）之前，美

国万丰于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1,295万美元、1,910万美元、2,235万美元，万丰科技自愿延长的 2024

年度、202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645万美元、

3,105万美元。

2、若本次交易的实施完毕时间为 2022年，美国万丰于 2022年度、2023年度、

2024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10万美元、2,235万

美元、2,645万美元，万丰科技自愿延长的 2025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不低于 3,105万美元。

（三）盈利预测补偿

1、业绩承诺补偿条件

在盈利预测期间及延长承诺期间内，美国万丰任一年度末累积所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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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度末累积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万丰科技将依据《盈利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偿该等差额。

2、现金补偿

上述利润预测期间及延长承诺期间内，如发生需要万丰科技进行业绩补偿的

情形的，则：

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间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

总和）－累积已补偿金额。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利润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0）时，按零（0）取

值，即万丰科技无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同时已经补偿的不冲回。

3、资产减值补偿

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

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经测试，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间内已补偿现金额，则万丰科技应向上市公司

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具体如下，已经补偿的金额不予冲回：

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间已

补偿金额。

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盈利预测期及延长

承诺期间内标的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与利润分配的影响。

万丰科技所有应补偿金额以本次交易的交易作价为限。

（四）盈利补偿的程序及方式

1、补偿数额的确定

为确认美国万丰于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一年度末所实现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上市公司和万丰科技同意，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审计

机构对美国万丰于盈利预测期间内每一年度末实现的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以该审核报告确认的相关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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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偿程序

在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限内，如万丰科技须进行现金补偿的，则在相关

专项审核报告或资产减值报告出具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将足额现金一次性支付给

上市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万丰科技、海南派斯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派斯林”）三方签署的《关于变更<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实施主体的协议》，上市公司的以上权利义务全部转让予海南派斯林。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一）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名国成会

计师”）出具的《America Wanfeng Corporation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说

明审核报告》（中名国成专审字【2026】第 0929号），美国万丰 2025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425.46万美元，完成业绩承诺值 3,105万美元

的-78.11%，未完成 2025年度业绩承诺。根据上市公司与万丰科技签署的《盈利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万丰科技应补偿 79,027.75万元人民币。

（二）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中名国成会计师出具的《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中名国成专审字【2026】第

2048号），美国万丰期末减值额 65,124.38万元，小于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间

内累计补偿现金额 104,667.69万元（含 2025年度），业绩承诺方无需进行资产减

值补偿。

四、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2025年，北美汽车市场受政策环境极端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取消、国

际贸易政策冲击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外部因素叠加影响，致使下游汽车主机厂

全面调整战略规划、大幅收缩资本开支与投资规划、集中取消或延期新能源相关

项目。受上述政策及行业系统性周期下行影响，美国 Paslin公司在手项目执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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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恢复情况不及预期，已中标项目推进节奏放缓，导致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净

利润亏损，最终未实现业绩承诺。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及致歉声明

爱建证券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和交流、查阅上市公司与万

丰科技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名国成会计师对美国万丰出具

的《America Wanfeng Corporation 二〇二五年度审计报告》（中名国成审字【2026】

第 3969 号）、《America Wanfeng Corporation 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说

明审核报告》（中名国成专审字【2026】第 0929号）以及《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中

名国成专审字【2026】第 2048号），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美国万丰 202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2,425.46万美元，完成业绩承诺值 3,105万美元的-78.11%，未完成

业绩承诺。根据上市公司与万丰科技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万

丰科技应补偿 79,027.75 万元人民币。美国万丰期末减值额 65,124.38万元，小于

盈利预测期及延长承诺期间内累计补偿现金额 104,667.69万元（含 2025年度），

万丰科技无需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未能如期实现业绩承诺深感遗

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将督导上市公司及业绩承

诺相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关于业绩补偿的相

关承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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